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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函【2026】0650 号

关于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预计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

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

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：

本所获悉，2026 年 4 月 18 日，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（以

下简称上海证监局）向你公司送达《关于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吴靖、何凡、李晓萍、何雨

霏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〔2026〕121 号，以

下简称《决定书》）。《决定书》显示，由于公司存在通过虚构工

程项目、提前确认进度等方式确认工程项目收入的情况，导致《关

于 2025 年度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》存在虚

假记载，《2025 年度业绩预亏暨风险提示公告》披露的预计实现

营业收入金额不实，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

监管措施，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

同日，上海证监局向你公司送达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

监立案字 0032026005 号）。根据《立案告知书》，你公司因涉嫌

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被中国证监会立案。

2026 年 4 月 19 日，你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尤尼泰振青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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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年审机构）向公司出具

了《关于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审计工作

进展的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专项说明》），显示以其目前掌握

的审计证据，经过分析论证，认为公司 2025 年扣除后的营业收

入将低于 3 亿元，初步扣除营业收入金额为 1.55 亿元，对公司

营业收入具有重大影响，存在触及终止上市的情形。公司应对涉

及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做相应的会计处理。

综上，你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实现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且净

利润为负值，将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 4

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第 9.3.7 条规定的财务类强制

退市情形，根据本所《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条等规定，年报披露

后公司股票将触及终止上市情形。

截止目前，公司仍未公告披露《立案告知书》《决定书》及

年审机构出具的《专项说明》等相关事项。根据本所《上市规则》

有关规定，现对你公司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就股票可能被实施财务类强制退市进行特别风

险提示，充分保障投资者知情权。

二、严格按照《决定书》要求，并结合年审机构出具的《专

项说明》，及时更正 2025 年度业绩预告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确

保公司按期披露 2025 年年度报告，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三、公司审计委员会应高度重视《立案告知书》《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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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年审机构出具的《专项说明》内容，督促公司董事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对相关财务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审核。

退市风险相关信息披露对投资者影响重大，你公司全体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

的态度，勤勉尽责，认真落实本工作函各项要求，并严格按照《上

市规则》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如公司不披露应当披露的重大

信息，本所将依法依规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启动纪律处分程序，

予以严肃处理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

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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